经费支出授权审批权限管理一览表
	人员经费
	财政工资、绩效工资、合同制人员工资、五奖、年度绩效考核结算等
	其他人员经费（课酬、考务费、合同制人员加班费、校外人员劳务费等）

	
	组织人事处、分管校领导、分管财务校领导、校长、财务处
年度绩效考核结算部分：学校核拨年度绩效考核奖励到部门（学院），由各部门（学院）制定分配方案，报分管校领导审批，送组织人事处备案后发放。
	1万元以下（不含1万元）
	1万元以上

	
	
	部门、分管校领导、财务处
	部门、分管校领导、
分管财务校领导、校长、财务处



	日常工作性经费
	转账
	1万元以下（不含1万元）
	1万元-5万元（不含5万元）
	5万元-30万元（不含30万元）
	30万元以上（含30万元）
	“三重一大”项目

	
	
	部门签字，直接报销
	部门、分管校领导、财务处
	部门、分管校领导、
分管财务校领导、财务处
	部门、分管校领导、
分管财务校领导、校长、财务处
	党委会审议

	
	现金
	现金支付金额在500元（含500元）以上的经费支出（除差旅费补贴外），需报分管校领导、财务处审核。

	
	
	现金支付金额在3000元以上的经费支出（除差旅费补贴外），需报分管校领导、财务分管校领导、财务处审核。

	
	其他
	日常公用经费涉及“三公”经费（出国（出境）费、车辆购置及运行费、公务接待费、餐费）及会议费的支出，无论金额大小，一律需报分管校领导、财务分管校领导、财务处审核。

	
	
	差旅费1万元以下（现金、转账、公务卡）：部门签字，直接报销；差旅费1万元以上（现金）：部门签字、分管校领导、分管财务校领导、财务处审核。

	
	
	日常公用经费原则上不得用于任何人员经费发放。



	专项经费
	1万元以下（不含1万元）
	1万元-5万元（不含5万元）
	5万元-30万元（不含30万元）
	30万元以上（含30万元）
	“三重一大”项目

	
	项目负责人及所在部门签字，直接报销
	项目负责人及所在部门、
分管校领导、财务处
	[bookmark: _GoBack]项目负责人及所在部门、
分管校领导、分管财务校领导、财务处
	项目负责人及所在部门、分管校领导、分管财务校领导、校长、财务处
	党委会审议

	
	现金支付金额在500元（含500元）以上的经费支出（除差旅费补贴外），需报分管校领导、分管财务校领导、财务处审核。

	
	专项经费涉及“三公”经费（出国（出境）费、车辆购置及运行费、公务接待费、餐费）的支出，无论金额大小，一律需报分管校领导、分管财务校领导、财务处审核。

	
	专项经费原则上不得用于任何人员经费发放。



